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1696號

原      告  漢陽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鄒良儀  

訴訟代理人  徐曼婷  

被      告  毅達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瑞田  

訴訟代理人  江柏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

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承攬被告之貨物運送，且已完成運送之事實，業

據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收費通知單、收據、天添購

集運網站截圖、存證信函及回執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9

頁，本院卷第69至88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實。

　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運送契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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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並非要式行為，除當事人間曾約定須用一定方式外，凡

明示或默示均可成立。觀諸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

告公司江柏謙稱：「這樣報價是否可以再提供一次」、「您

好，請問報價大概何時提供呢」，原告公司人員則回稱：

「您好，以下為本次到貨294箱，共11種不同的重量和尺寸

貨型如下，請參閱，再請提供分每種箱型之品名及數量等貨

品資料明細，謝謝」、「您好，此次海運總重共為2372KG，

每公斤海運費為TWD29/KG 9〔此應為（之誤植〕（ALL I

N），進口稅金實報實銷」、「TWD29*2372KG=TWD68,788

（含進口報關及派送），進口稅金實報實銷」，被告公司江

柏謙覆稱：「了解！我明白了，…」（見司促卷第11、21、

23頁），堪認原告已明確告知運送單價為每公斤新臺幣（下

同）29元，而被告已對原告上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且

意思表示一致。是被告抗辯其不知本件運送單價為何，並不

可採。綜上，被告應知悉運費係採每公斤29元之計價方式，

則兩造承攬運送契約業經雙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立之事

實，洵堪認定。

三、從而，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43,811元（見司促卷第45、47頁），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

日即民國113年11月21日（見司促卷第103、105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四、本件係依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0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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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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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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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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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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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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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1696號
原      告  漢陽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良儀  
訴訟代理人  徐曼婷  
被      告  毅達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瑞田  
訴訟代理人  江柏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承攬被告之貨物運送，且已完成運送之事實，業據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收費通知單、收據、天添購集運網站截圖、存證信函及回執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9頁，本院卷第69至88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運送契約法律上並非要式行為，除當事人間曾約定須用一定方式外，凡明示或默示均可成立。觀諸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公司江柏謙稱：「這樣報價是否可以再提供一次」、「您好，請問報價大概何時提供呢」，原告公司人員則回稱：「您好，以下為本次到貨294箱，共11種不同的重量和尺寸貨型如下，請參閱，再請提供分每種箱型之品名及數量等貨品資料明細，謝謝」、「您好，此次海運總重共為2372KG，每公斤海運費為TWD29/KG 9〔此應為（之誤植〕（ALL IN），進口稅金實報實銷」、「TWD29*2372KG=TWD68,788（含進口報關及派送），進口稅金實報實銷」，被告公司江柏謙覆稱：「了解！我明白了，…」（見司促卷第11、21、23頁），堪認原告已明確告知運送單價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9元，而被告已對原告上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一致。是被告抗辯其不知本件運送單價為何，並不可採。綜上，被告應知悉運費係採每公斤29元之計價方式，則兩造承攬運送契約業經雙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立之事實，洵堪認定。
三、從而，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811元（見司促卷第45、47頁），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1月21日（見司促卷第103、10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依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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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鄒良儀  

訴訟代理人  徐曼婷  

被      告  毅達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瑞田  

訴訟代理人  江柏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

    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承攬被告之貨物運送，且已完成運送之事實，業

    據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收費通知單、收據、天添購

    集運網站截圖、存證信函及回執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9頁

    ，本院卷第69至88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運送契約法

    律上並非要式行為，除當事人間曾約定須用一定方式外，凡

    明示或默示均可成立。觀諸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

    告公司江柏謙稱：「這樣報價是否可以再提供一次」、「您

    好，請問報價大概何時提供呢」，原告公司人員則回稱：「

    您好，以下為本次到貨294箱，共11種不同的重量和尺寸貨

    型如下，請參閱，再請提供分每種箱型之品名及數量等貨品

    資料明細，謝謝」、「您好，此次海運總重共為2372KG，每

    公斤海運費為TWD29/KG 9〔此應為（之誤植〕（ALL IN），進

    口稅金實報實銷」、「TWD29*2372KG=TWD68,788（含進口報

    關及派送），進口稅金實報實銷」，被告公司江柏謙覆稱：

    「了解！我明白了，…」（見司促卷第11、21、23頁），堪

    認原告已明確告知運送單價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9元，

    而被告已對原告上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一

    致。是被告抗辯其不知本件運送單價為何，並不可採。綜上

    ，被告應知悉運費係採每公斤29元之計價方式，則兩造承攬

    運送契約業經雙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立之事實，洵堪認

    定。

三、從而，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

    付43,811元（見司促卷第45、47頁），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

    日即民國113年11月21日（見司促卷第103、105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四、本件係依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0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1696號

原      告  漢陽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鄒良儀  

訴訟代理人  徐曼婷  

被      告  毅達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瑞田  

訴訟代理人  江柏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萬參仟捌佰壹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僅記載主文及理由要領。

二、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承攬被告之貨物運送，且已完成運送之事實，業據提出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收費通知單、收據、天添購集運網站截圖、存證信函及回執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59頁，本院卷第69至88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承攬運送契約法律上並非要式行為，除當事人間曾約定須用一定方式外，凡明示或默示均可成立。觀諸原告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公司江柏謙稱：「這樣報價是否可以再提供一次」、「您好，請問報價大概何時提供呢」，原告公司人員則回稱：「您好，以下為本次到貨294箱，共11種不同的重量和尺寸貨型如下，請參閱，再請提供分每種箱型之品名及數量等貨品資料明細，謝謝」、「您好，此次海運總重共為2372KG，每公斤海運費為TWD29/KG 9〔此應為（之誤植〕（ALL IN），進口稅金實報實銷」、「TWD29*2372KG=TWD68,788（含進口報關及派送），進口稅金實報實銷」，被告公司江柏謙覆稱：「了解！我明白了，…」（見司促卷第11、21、23頁），堪認原告已明確告知運送單價為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9元，而被告已對原告上開要約為承諾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一致。是被告抗辯其不知本件運送單價為何，並不可採。綜上，被告應知悉運費係採每公斤29元之計價方式，則兩造承攬運送契約業經雙方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立之事實，洵堪認定。

三、從而，原告依兩造間承攬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811元（見司促卷第45、47頁），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民國113年11月21日（見司促卷第103、10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依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